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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房地产市场又现繁荣景象，随之而来的就是

各种交易纠纷的大量出现。其中，涉及房地产中介

机构之居间报酬的纠纷不在少数。本文试图根据笔

者的执业经验以及部分判决的意见，对中介机构何

种情况下有权获得报酬进行分析，以期对实践有所

帮助。 

房地产中介居间报酬之若干问题 INSIDE THIS ISSUE 

In this issue of “Real Estate”, we discuss in depth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 real estate 

broker shall be entitled to receive commission from their 

clients, the parties to the relevant transactions. 

 

Our discussion is based on the decided cases in Shanghai 
and other cities in China. 

一、 一般原则 

房地产中介机构的经纪行为在法律上是一种居间服务，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

“合同法”）第 23章关于“居间合同”规定。 

合同法第 426 条“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因此，作为一种典型居间活

动的房地产经纪服务，中介公司获得中介报酬的必要条件是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交易双方签订有关交易合

同，如买卖合同或租赁合同。注意，这里法律规定的是“合同成立”并非“合同履行完成”。 

然而，2003年 8 月 28 日，上海市物价局联合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颁布了《关于规范上海市居住房屋

买卖、租赁中介经纪服务收费的通知》明确要求，中介机构只有在交易进行到完成产权过户、迁出户口之

后方可收取中介报酬。即中介机构只能在有关交易合同履行之后才能收取中介报酬。笔者认为，上述通知

作为一项非法律的规范性文件，其内容不应与其上位法合同法的规定相悖，否则在具体案例中法院将不会

予以认可。 

中介机构应在有关居间协议中明确，委托方（交易双方）支付中介费用的义务之发生时间为交易双方签订

有关交易合同之际，换言之，交易合同成立之际，委托方即产生了根据居间协议支付居间报酬的义务。当

然，义务虽然产生，但履行义务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进行约定。从维护中介公司利益角度，对于报酬支付

时间应尽可能明确至某一具体日期，而不要将支付义务的时间与“过户完成”或“买方获得产证”等条件

相关联。否则，在交易未能完成的情况下，委托方可能据此拒绝付款。 

二、 客户“跳单”的情况下 

实践中，各中介公司颇为头疼的“跳单”现象频有发生。就目前而言，各地法院在此问题上趋于一致，认

为，中介公司带客户看房之后，如果客户私下与房主进行交易的，中介机构有权要求跳单客户支付约定的

中介费。2009 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一书中也表达了对前述观点的支持。 

通常中介机构在带客看房之前会要求客户签订“看房确认书”，固定看房事实。看房确认书须明确载明客

户跳单的法律责任，并尽可能将可能的跳单情形详细列明。 

鉴于看房确认书往往由中介机构准备，且通常仅仅签订一份的情况，中介机构须特别谨慎。笔者曾经就下

列情况接受顾问单位的咨询：中介业务员带领客户一次性看了几套房屋，看房确认书上的所看房屋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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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中介业务员自行手写填入。后来客户跳过中介机

构私下与其中一套房屋的业主达成交易。此时中介公

司想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客户支付佣金。笔者认为，此

案胜诉可能性极小，主要因为，多套房屋的编号均由

中介业务员自行输入，而非由客户填入。这种情况

下，客户完全可以狡辩，交易房屋并非由中介机构居

间介绍，看房确认书上的编号是中介机构后补上去

的。在缺乏其他证据相佐的情况下，中介公司很难追

到佣金。 

三、 交易合同签订后一方违约合同未能履行的情况

下 

实践中，经常出现双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之

后，一方因为房价上涨或贷款不成而出现违约致

使未能履行的情况，此种情况下中介机构是否有

权获取佣金呢？ 

根据前文“一般原则”所述，交易合同成立即意

味着居间成功，居间方有权获取居间报酬。但实

践中，法院通常不局限审查交易合同成立与否，

而会进一步调查中介机构的居间服务中是否有不

规范之处，是否履行了居间义务。如果交易合同

是在中介机构虚假陈述、隐瞒主要事实等情况下

签订的，那么合同未能履行时，中介机构已经落

袋的佣金也并不能为安。 

我们注意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其案例评

析中认为，“居间人全面履行居间义务并促成双

方订立合同的，有权向委托人收取报酬；由于居

间人自身原因以外的因素导致合同成立后未能履

行的，应当由合同双方自行解决”，言外之意，

非由于居间人的原因导致合同未能履行的，居间

人仍有权要求支付报酬。 

 

四、 居间协议 vs 交易合同 

实践中，中介机构通常签订三方居间协议（或购

房意向书等），如在房屋买卖交易中，居间协议

通常由买卖双方与居间人同时签订。且在此等名

为“居间协议”的文件中，对于买卖双方的具体

交易条件往往也进行规定。那么，这样一份文件

其性质是居间协议、交易合同或两者兼而有之

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对于居间人获得报酬的时机

非常重要。 

根据前文“一般原则”，既然交易合同成立，居

间人即有权获得报酬。如果该等居间协议可以

被认定为交易合同的话，那么就意味着，签订

居间协议之后，即便后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

卖合同》未正式签订，居间人的居间义务已经

完成，居间人有权获得报酬。 

2009 年 5 月 13 日生效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

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

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

量的，一般应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

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

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

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

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笔者认

为，根据该条司法解释，如果居间合同具备了

房屋买卖的必要条款的，在合同没有另行约定

的情况下，应该可以认定买卖合同成立。居间

人可以在该等居间协议中明确约定，之后签署

《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仅是为了满足政府

机关之登记过户手续之目的而为。这样在法律

解释上可以认为，交易合同在签订居间协议的

同时亦成立。 

当然这一观点能否得到法院的认可，尚有待实

践的检验。 

五、 居间费用 

根据合同法有关居间合同的规定，居间人未能

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

要求委托人支付必要的费用。据此，居间协议

中除了对报酬进行约定外，可以对必要费用进

行约定。即便居间未能成功，方可要求客户支

付必要费用，毕竟居间过程中居间人提供了带

看服务、政策服务以及交易结构策划等。事先

的约定有助于减少事后的纠纷，也减轻诉讼程

序中对必要费用的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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